
附件2：
《大连市西岗区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草案）》
听证会代表产生办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及其实施条例、《大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就《大连市西岗区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草案）》听证会代表产生办法规定如下：
一、听证会代表必须是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大连市西岗区行政区域内公民，且未被剥夺政治权利和限制人身自由，听证会代表一经被选定，应当按时亲自参加听证会。
二、自愿报名参加的听证会代表由卷烟零售经营者代表7人、消费者代表3人，共10人组成。
卷烟零售经营者代表应持有西岗区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发放的《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卷烟）。
人大、政协、专家学者、相关政府机关代表合计邀请5人参加。
三、自愿报名的各类别代表登记报名人数超出规定人数时，按申请报名的先后顺序确定听证会代表。
四、如自愿报名代表人数中卷烟零售经营者代表达到6人、消费者代表达到2人，则按实际人数召开听证会，不再组织报名补缺；如自愿报名的类别代表人数未达到上述最低要求，则按照代表类别组织报名补缺。
五、听证会代表名单将于听证会召开前在大连市西岗区政府网站和大连市烟草专卖局外网上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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